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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农民收入地区差距探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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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备受关注相比，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研究有助于提高

区域政策精准性。本文运用面板计量模型，经验分析了 2005—2011 年期间我国东、中、西部地

区农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差距来源。结果表明，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地区

差距，东部地区无论是起始均值还是从年均增量都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。其中，经营性收入的

地区差距最小，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农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较高，工资性收入差距是主要原因。
因此，提高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，进而加速提高落后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，是

下一步政策制定关键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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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 言

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

2014 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，积极促进区域协调

发展成为六大任务之一。会议要求促进区域协调

发展，一方面要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，缩小政策

单元，重视跨区域、次区域规划，提高区域政策

精准性，另一方面要和扶贫有机统一起来，区域

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扶贫。这表

明，在国家政策制定层面已经将跨地区的收入差

距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，同时也对收入地区差距

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农民收入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是在我国居民

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基础上开展

的。由于我国具有人口众多、地区异质性强的大

国特点，收入差距研究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

义。王小鲁和樊纲
［1］

认为，我国收入差距持续

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、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

了挑战。更进一步，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

转变和扩大内需角度看，农村市场需求不足是我

国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难题。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

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相比，农民收入

的绝对水平和增速明显要低许多，农民收入水平

及其分配状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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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需政策的落实。吕耀和王兆阳
［2］

认为，为了

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，除增加农民收入总体水

平外，还要注意调节农民收入差距，因为收入集

中在少数地区或少数人群不利于消费市场的扩大。
曾国安和胡晶晶

［3］
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，利

用 2000—2005 年的数据对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

民收人差距的贡献度进行计算并比较研究。
从区域比较来看，区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问

题由来已久，省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

入水平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。王小鲁和樊纲
［4］

认为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

间，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，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

相对差距都比较大，要缩小区域差距还要经历一

个长期的过程。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家惠农政策

的推广，我国农民的收入近几年来迅速提高，但

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依然较大。农村居民家庭人

均纯收入由 2005 年的 3 255 元上升到 2011 年的

6 977 元，在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

大背景下，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问题也非

常突出，导致农民收入的区域差距较大。东部地

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速从 2005 年的

8. 8%增至 2011 年的 11. 4%，中部地区从 7. 2%
增至 13. 0%，西 部 从 9. 3% 增 至 13. 1%，东、
中、西部农民收入增速的差距不大，但较大的初

始水平差距使得东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是西部

的 2 倍、中部的 1. 5 倍，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扩

大无疑又加重了我国整体的收入差距问题，这使

得我国不仅要面临严峻的城乡差距，还得面对日

趋严重的农民收入差距问题。
对于不断扩大跨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问题，

部分学者利用早期的数据开展了一些研究。万广

华
［5］

研究表明，在 20 世纪末，我国农村区域间

收入差异呈现上升趋势，这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

化密切相关。邹薇和张芬
［6］

通过考察农民收入

和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之后，认为农村地区间日

趋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

扩大，而工资性收入又同非农就业机会密切相

关，因此，缩小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，一方面要

依赖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，另一方面要开

拓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并促使落后地区的农村劳

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。李晓超
［7］

认为，部分农

民经营性收入增速缓慢也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

主要原因，工资性收入和财产转移性收入虽然有

所减缓，但仍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，而部分地区

经营性收入增速放缓成为农民收入增速减缓的主

因，而这主要源于农产品产量供给相对过剩和农

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等原因。上述研究虽然对农民

收入差距的源头进行了探索，但没有系统研究不

同地区农民收入的动态变化趋势，尤其是工资性

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等具体项目的变

化趋势，因此，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缩小农

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对策。
综上所述，对于最近几年不断扩大的农民收

入地区差距问题，运用规范的计量分析方法和近

年的数据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是有益的，研究结

果将会对缩小农民收入差距政策制定和理论验证

支持。鉴 于 上 述 研 究 现 状，本 文 利 用 2005—
2011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，运用多层混

合效应面板模型，经验分析了农民纯收入的地区

差异，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源的地区差异，并对缩

小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。

二、不同地区农民家庭纯收入的变化趋势

我国是一个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大国，同经

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类似，中国的农民收入也存

在非常大的地区差距。根据 《中国统计年鉴》
(以 2000 年不变价格计算) 显示，东部地区农

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显著高于西部地区，中部地区

略高于西部地区。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速略慢

于中西部地区，东部地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

2005 年的 4 587 元增加到 2011 年 7 716 元 ( 年

均增长 9. 7% )，西部地区从 2 131 元增至3 899
元 (年均增长 11. 9% )，中部地区从 2 829 元增

加到5 165元 ( 年均增长 11. 8% )。尽管中西部

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，但是由于

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初始值显著高于中西部，

导致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依然存在较大的收入

差距，受发展起步阶段不同步等因素的影响，中

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在 2005 年就和东部地区存

在不小的差距，除非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能以更

快的速度增长，否则，就很难缩小和东部地区的

差距。
整体而言，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各项来源中，

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主导地位，这两个部

分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差异的影响更大，它们在农

民纯收入中的占比在不同地区呈现截然不同的变

化趋势。如表 1 所示，2005—2011 年期间，东

部地区工资性收入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，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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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地区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占比都显著提高

了，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 年的 45% 提高到 2011
年的 50%，西部地区从 28% 增至 35%，中部地

区则从 29%提高到 36%。由于工资性收入主要

源自非农收入，因此，工资性收入占比的提高说

明过去几年内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

产业，这一趋势也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

程的推进。经营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占比都出现

了不同程度的降低，东部地区从 2005 年的 47%
降至 2011 年的 37%，西部地区由 64% 减小到

52%，中部地区从 64% 降低到 53%，在工业化

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，农民对于经营性收入

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逐年较低，而以农业为主的中

西部农民对经营性收入的依赖程度依然超过了

50%。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占比非常小，并

且这一占比在东、中、西部均未发生明显变动。
转移性收入在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中的

占比都上升了，西部地区从 6%上升到 10%，中

部地区从 4% 增加大 8%，东部地区则从 5% 增

至 9%。

表 1 不同来源收入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 (% )

年 份
东 部 西 部 中 部

工资 经营 财产 转移 工资 经营 财产 转移 工资 经营 财产 转移

2005 45 47 3 5 28 63 3 6 30 64 2 4
2006 46 45 3 5 30 60 3 7 32 61 2 5
2007 46 45 4 5 31 60 3 7 32 60 3 5
2008 46 43 4 7 31 57 3 9 32 58 3 7
2009 47 41 4 8 32 55 3 10 33 56 3 8
2010 48 40 4 8 34 54 3 9 34 55 3 8
2011 50 37 4 9 35 52 3 10 36 53 3 8

数据来源: 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》历年数据粗略计算。

三、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: 变异系数的结构

分析

如前文所述，虽然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

增速快于东部地区，但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依然

较大。农民纯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、经营性收

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项组成，从这

四个重要来源着手分析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是个

较为适宜的研究视角。由于缺少系统的微观调查

数据，很难利用吉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流行的指

标刻画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。鉴于上述原因，本

文利用 2005—2011 年的省级数据，运用变异系

数 (Coefficient of Variance，简写为 CV) 测度全

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异

程度，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CV = (S /X) ×
100，其中，S 为标准差，X 是平均值。

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主要收入来源变

异系数的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。

图 1 我国各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不同来源纯收入的变异系数

数据来源: 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》历年数据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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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结果表明，经营性收入的变异系数最

小，财产性收入的变异系数最大，这说明财产性

收入的地区差距最大，而经营性收入的地区差距

最小。经 营 性 收 入 的 变 异 系 数 从 2005 年 的

0. 260 增加到 2011 年的 0. 320，纯收入的变异系

数从 0. 450 降至 0. 400，工资收入的变异系数从

0. 930 降至 0. 710，转移收入的变异系数从 2008
年开始快速上升，而财产性收入变异系数呈现倒

U 型变化趋势。综上所述，除经营性收入外，其

他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差距都高于纯收入的地区

差距。
上述研究结果表明，经营性收入的省级差距

不仅低于纯收入，也远低于工资性收入、财产性

收入和转移性收入，通过缩小经营性收入差距减

小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空间不大。与此形成鲜明

对比的是，由于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巨大地区差

异，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距远高于其他收入类型

的地区差距，但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缩小难以在短

期内实现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，工资性收入差距

呈逐年下降的趋势，同时考虑到工资性收入在农

民收入中的占比较高，说明缩小工资性收入是缩

小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关键点。

四、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: 计量分析

如前文所述，人均纯收入和主要收入来源变

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

地区差距依然较大，进一步实证分析四类主要收

入变化趋势的地区差异对理解农民纯收入地区差

距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，为了达成上述研究目

标，需要从统计角度判断各地区不同收入源初始

值和增速的差异，本文采用较为新颖的多层混合

效应模型 (Multilevel Mixed Effects Model)［8］
分

析中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。
混合效应模型不仅能刻画所有省份农村家庭

人均纯收入的整体变化轨迹，还能分析不同地区

省份收入变化轨迹的差异。具体而言，该模型可

以分析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初始值和增速的系统差

异，模型由以下两个层次的回归方程构成，在第

一层模型中，省份 i 在 t 年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

入 (工资性收入、经营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

转移性收入) yit，等于其初始值 π0i 和年增长值

π1i乘以时间跨度 yearit 的组合，这个方程主要用

来描述所有省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整体轨

迹。第一层模型:

yit = π0i + π1i yearit + εit，εit ～ N (0，σ3
ε)

为了分析不同地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

化轨迹的差异，需要引入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第

二层模型，这样就能分析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初

始值和年增长值的统计差异，对四大类主要收入

源的类似分析可以明晰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主

因。在第二层模型中，π0i 是第一层模型估计出

来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初始值，γ00 是各省

的平均值，z0i是反映东部、西部和中部的地区虚

拟变量，通过估计 y0i 能够反映农民家庭人均纯

收入的初始值的地区差距，收入年增长值 π1i 用

类似的方法估计，模型通过极大似然法估计，用

STATA 软件中的 xtmixed 程序包实现。第二层次

模型:

π0i = γ00 +∑γ0j z0i + φ0i，π1i = γ10 +∑γ1j z0i + φ1i

本文用我国 31 个省 ( 市、自治区) 2005—
2011 年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、工资性收入、
家庭经营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数

据，分析各地区农民收入的变动趋势，东部地区

包括北京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河北、江

苏、辽宁、山东、上海、天津和浙江，西部地区

包括甘肃、贵州、宁夏、青海、陕西、四川、西

藏、新疆、云南和重庆，中部地区包括安徽、河

南、黑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吉林、江西、内蒙古

和山西，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如表 2 所示。

表 2 进入模型变量的基本统计 单位: 元

变 量 观测值 均 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家庭人均纯收入 217 4 351. 200 2 044. 400 1 755. 400 12 327. 600
工资性收入 217 1 831. 200 1 548. 500 182. 800 8 057. 500
家庭经营纯收入 217 2 018. 100 644. 400 477. 300 3 825. 500
财产性收入 217 164. 700 195. 500 15. 700 1 180. 300
转移性收入 217 337. 200 330. 800 49. 200 2 641. 500

多层混合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，所有

模型都以东部地区作为基准组。第 2 列显示的是

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回归结果，东部地区的初

始值为 3 929. 088 元且在统计上显著，西部地区

显著地比东部地区低 2 217. 591 元，中部地区显

著地比东部地区低 1 588. 539 元，这说明农民家

庭人均纯收入在 2005 年就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差

距。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量方面，东部地

区年均增加 506. 080 元且在统计上显著，西部地

区的年均增量比东部地区显著地低 214. 862 元，

中部 地 区 的 年 均 增 量 比 东 部 地 区 显 著 地 低

127. 836 元。上述结果说明无论从起始值还是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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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量看，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

的差距都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。考虑到不同收入

来源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差异，

分析不同收入来源收入的地区差异就显得非常有

必要。

表 3 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回归结果

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

起始均值

西部虚拟变量

中部虚拟变量

东部 (增速)

西部 (增速)

中部 (增速)

3 929. 088＊＊＊ 1 868. 114＊＊＊ 1 799. 455＊＊＊ 137. 815＊＊＊ 123. 771＊＊＊

(262. 380) (250. 878) (95. 706) (25. 110) (24. 342)

－ 2 217. 591＊＊＊ － 1 450. 291＊＊＊ － 614. 679＊＊＊ － 88. 336＊＊ － 64. 352*

(389. 173) (372. 112) (141. 954) (37. 244) (36. 106)

－ 1 588. 539＊＊＊ － 1 226. 133＊＊＊ － 197. 901 － 93. 843＊＊ － 70. 727*

(400. 792) (383. 223) (146. 193) (38. 356) (37. 184)

506. 080＊＊＊ 288. 126＊＊＊ 97. 220＊＊＊ 35. 280＊＊＊ 85. 444＊＊＊

(30. 036) (22. 636) (19. 779) (6. 135) (15. 950)

－ 214. 862＊＊＊ － 160. 582＊＊＊ 12. 224 － 28. 329＊＊＊ － 38. 163

(44. 551) (33. 575) (29. 337) (9. 099) (23. 657)

－ 127. 836＊＊＊ － 136. 407＊＊＊ 60. 018＊＊ － 18. 888＊＊ － 32. 548

(45. 881) (34. 577) (30. 213) (9. 371) (24. 363)

注:* 、＊＊和＊＊＊分别表示 10%、5%和 1%的显著性水平。

工资性收入地区增长差异的回归结果见表 3
第 3 列。东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初始值为 1
868. 114 元且在统计上显著，西部地区工资性收

入初始值显著比东部低 1 450. 291 元，中部地区

比东部显著低 1 226. 133 元，同农民家庭人均纯

收入相比，工资性收入初始值的地区差距更大

(西部地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东部地区低

56. 4%，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低 40. 4% ; 西部

地区工资性收入比东部地区低 77. 6%，中部地

区比东部地区低 65. 6% )。在工资性收入的增量

方面，东部地区年均增加 288. 126 元且在统计上

显著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量比东部地区显著地低

160. 582 元，中部地区的年均增量比东部地区显

著地低 136. 407 元，这说明工资性收入增速的地

区差距大于纯收入增速的地区差距，且这种差距

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，中部和西部地区

的差距不太大。
经营性收入地区增长差距的回归结果见表 3

第 4 列。东部地区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初始值为 1
799. 455 元且在统计上显著，西部地区经营性收

入初始值显著比东部低 614. 679 元，中部和东部

地区的差距在统计上并不显著。在经营性收入的

增量方面，东部地区年均增加 97. 220 元且在统

计上显著，西部和东部地区年均增量的差距在统

计上不 显 著，中 部 地 区 的 年 均 增 量 比 东 部 高

60. 018 元且在统计上显著。上述结果表明，经

营性收入的初始值和工资性收入的初始值相差不

大，但工资性收入的年均增量大大高于经营性收

入的年均增量。在地区差距方面，东部和西部地

区存在起始均值的差异，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年

均增量的差异，其他地区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。
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地区增长差异的回

归结果见表 3 第 5 和 6 列。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

性收入的初始均值方面，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

都存在显著的差距，但差距并不大。在财产性收

入的增量方面，东部地区年均增加 35. 280 元，

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量显著比东部低 28. 329 元，

中部比东部地区显著低 18. 888 元。在转移性收

入方面，东部、西部和中部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

差异。上述实证结果表明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

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占比大大低于工资性收入

和经营性收入，各地区财产性收入的年均增量普

遍非常小，而各地区转移性收入的年均增量并不

存在显著的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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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2005—2011 年期间，中国农村

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，东部地区

无论是起始均值还是从年均增量都显著高于中西

部地区。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细分到工资性收

入、经营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

部分看的话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农民纯

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

最大，经营性收入的年均增量大大低于工资性收

入的年均增量，因此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主

要差距应该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，而

经营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地区差距

要么不大，要么在统计上不显著。

五、结论和政策含义

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备受关注相

比，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长期受到了忽视，厘清

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源头，不仅能为缩小收入差

距提供指导，还能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思路。
本文利用 2005—2011 年我国农村家庭人纯

收入的相关数据，通过变异系数和多层混合效应

模型等计量统计方法，经验分析了农民收入地区

差距的现状和主要来源。研究表明: (1) 东部

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速略慢于中西部地区，尽管中

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，但是

由于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初始值显著高于中西

部地区，导致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依然存在较

大的收入差距。 (2) 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各项来

源中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主导地位，工

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占比都显著提高，经营性

收入在纯收入中的占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

低。(3) 经营性收入的变异系数最小，财产性

收入的变异系数最大，这说明财产性收入的地区

差距最大，而经营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最小。 (4)

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，

东部地区无论是起始均值还是从年均增量都显著

高于中西部地区。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最大，

经营性收入的年均增量大大低于工资性收入的年

均增量，因此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主要差距

应该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。
因此，缩小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主要政策方

向应该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: 第一，在给予农民

更多财产权利前提下，推进土地等要素平等交

换。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变异系数最大，而土地是

农民最主要的财产，针对土地要素平等定价和制

定公平交易相关规则成为政策着力点，特别是占

农村土地份额较大的农村集体土地相关产权确

权、流转等关键点。第二，产业先行应成为新型

城镇化的题中之义，进一步帮扶农民生存技能的

转变。由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主要差距主要

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，下一阶段政策制定

过程中要克服单纯土地、住房城镇化的弊端，让

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的同时能够完成自身从业技

能的提升，从第一产业真正转到第二产业、第三

产业上来，相应的培训体系和产业化指标要求都

应体现着城镇化推进过程。与此同时，应推动大

中小城市、小城镇产业分工协作，逐步提升城市

间产业分工水平，对承载大量农民进城的城镇进

行产业布局和政策扶持倾斜，赋予其与农民人口

增长同步的产业承载力。
综上所述，提高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

发展水平，进而加速提高落后地区农民工资性收

入，是缩小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关键点，随着不

同地区工业化和城镇水平的趋同，农民获取的财

产性收入也将趋同，进而渐进地缩小农民收入的

地区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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